
翻开法典 开卷有益
2020 上 海 书 展 暨

“书香中国” 上海周于 8

月 12-18 日在上海展览

中心举办。 此前， 经上

海书展指导委员会办公

室授权， 上海市书刊发

行行业协会发布 《2020 上海书展沪版重点

书目 （100 种）》， 作为所有实体书店分会

场陈列、 展销的重点图书。

本期 “非常阅读” 就介绍其中一本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民法典与日常生

活》。

本书分为典型案例分析和热点问题解

读两部分。 案例均来源于我国的司法实践，

有些案例在社会中已产生较大影响并为人

们所熟知。 案例所涉问题涵盖了 《民法典》

七编的核心内容。 每一编案例的选取兼顾

相关法律部门的编章体例与主要制度， 读

者通过阅读这些案例及其解析即可了解

《民法典》 每一分编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

容。 通过热点问题解读与典型案例分析这

两种喜闻乐见的形式， 读者既可以了解民

法典中的难点和创新点， 又可掌握民法典

的基本制度框架； 既可静态了解法律法规

的具体内容， 又可透视这些制度的司法运

作过程， 点面结合、 动静相宜， 为满足读

者了解民法典的基本知识构筑了 “方便法

门”。

我们期待与读者一起翻开民法典， 常

读民法典， 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民法典。

翻开法典，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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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突然辞世
胚胎移植遇阻
妻子诉求医院继续实施胚胎移植获法院支持

丈夫溘然长逝， 冷冻的胚胎是夫妻情感

和家族血脉的重要载体， 但就在妻子小琴

（化名） 要求医院为其实施“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 手术时， 却遭到了医院的拒绝。 近

日，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对该起医

疗服务合同进行了一审判决， 判决医院继续

履行与小琴之间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医疗

服务合同， 为小琴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目

前， 该案已生效。

2016 年 8 月， 小琴和丈夫因不孕至无

锡某医院进行诊治， 在医生的建议下， 两人

决定人工助孕， 并实施了胚胎移植手术， 但

没有成功。 一心想要孩子的两人没有灰心，

决定等小琴调理好身体后继续治疗。

2017 年 5 月， 小琴和丈夫再次至医院

要求实施人工助孕， 医院为此对其夫妇分别

进行取卵术和取精术， 并成功培育出 4 个胚

胎。 由于取卵术后过度刺激， 小琴胸腹腔积

液， 当即入院治疗。 关于胚胎， 小琴夫妇要

求医院采用低温保存技术保存这些胚胎， 并

向医院签署了 《胚胎冷冻、 解冻及移植知情

同意书》， 两人声明在医院实施体外受精手

术。

考虑到第一次手术的失败和此次取卵手

术后的身体反应， 小琴夫妇决定等一等。 正

当二人憧憬着未来， 不幸却突然发生。 2019

年 7月， 小琴的丈夫在车祸中意外死亡。 为

延续血脉， 小琴在其父亲和公婆的支持下决

定去医院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但小琴的

这一要求遭到了医院的拒绝。 为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小琴诉至法院。

面对小琴的起诉， 医院辩称， 其无法实

现为小琴实施冷冻胚胎解冻及移植手术。 原

因有三： 其一是根据辅助生殖技术必须严格

遵守知情同意、 知情选择的自愿原则， 小琴

丈夫已去世， 无法再签署胚胎解冻及知情同

意书； 其二是小琴夫妇在胚胎保存期间两年

以来从未补交过冷冻费用， 视为主观放弃胚

胎； 其三是小琴现为单身妇女， 根据原卫生

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的保护后代原

则、 公益原则规定， 医院无法为单身妇女实

施辅助生殖技术。

案件审理期间， 小琴的公公到庭陈述，

其与妻子均希望小琴能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让血脉延续， 让生者有所希望， 也承诺承担

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 小琴的婆婆则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 表达了自己对小琴的支持。

关于结欠的胚胎续冻费用， 小琴在庭后已经

把钱交至法院提存。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琴夫妇因不育至经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登记开展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的医院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治疗， 医

院为其培育并冷冻胚胎， 双方之间由此形成

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该合同未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合法、 有效。 且小琴作

为丧偶妇女， 有别于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单身妇女， 并不违反社会公益原则。

法院遂判决支持了小琴的诉讼请求。

【连线法官】

四点理由支持继续实施胚胎移植

本案中， 支持小琴诉请的理由主要有以

下几点： 首先， 小琴及其丈夫至医院订立医

疗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生育子女， 虽然丈

夫死亡， 但小琴夫妇共同在医院两次接受人

类生殖辅助治疗， 尤其在本次医疗服务合同

中签署了多项知情同意书， 并进行培育和冷

冻胚胎的事实， 均表明了小琴丈夫明确的要

求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意愿，

且可推知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并不违反小

琴丈夫的生前意愿， 之所以没有立即实施胚

胎移植仅是女方身体原因， 既有的医疗服务

合同尚未完成， 小琴单独要求医院继续履行

其夫妻早已与医院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 并

不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 虽然孩子出生后没有亲生父亲，

可能生长在单亲家庭，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对

孩子的生理、 心理、 性格等方面产生严重影

响， 且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存在医学上、 亲权上或其他方面于后

代不利的情形， 医院继续为小琴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并不违反保护后代的原则。

再者， 小琴未生育子女， 也未收养子

女， 进行助孕生育并不违反国家相关人口和

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小琴作为丧偶妇女， 有

别于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单身妇

女， 并不违反社会公益原则。

最后， 医院与小琴的保存期约定内容为

格式条款， 对于逾期补交费用， 没有明确具

体时间限制， 医院也曾告知小琴的胚胎续冻

费可以在胚胎移植时一并支付。 即使符合合

同解除条件， 医院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 小

琴与医院医护人员咨询补交胚胎冷冻费用的

情况后， 医院继续同意小琴予以挂号、 补交

胚胎冷冻费用， 可视为放弃行使合同解除

权， 医院目前并未因小琴逾期交费对冷冻胚

胎作事实上的处分。 故医院应继续履行双方

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 为小琴完成胚胎移

植。

【司法观察】

法律应保障生育权补偿性实现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将生儿育女看作维

系婚姻的纽带， 生育后代已成为家庭稳定、

夫妻幸福的重要源泉。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带

来的生育权的拓展， 生育权补偿性实现方

式， 法律应予保障， 让特殊人群平等实现生

育自由和生育权， 从而增进人类福祉， 促进

社会和谐与稳定。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 给传统

伦理理念及社会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 带来了一系列伦理、 道德和法律困境，

又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操作原因存在分阶

段、 分步骤履行的特点， 引发的各种矛盾和

纠纷， 需要法律作出回应， 进行规制。 国家

公权力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监管应当遵循尊

重、 保障人权原则、 维护公益原则、 鼓励生

育、 保证生育权实现原则、 子女最佳利益原

则、 诚实信用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 保密原

则和伦理监管原则， 要从立法执法环节进行

科学规范调整， 建立统一的人工辅助生殖

法， 除良法善治外， 对于引发的矛盾， 要构

建以当事人和解、 人工辅助生殖监管部门、

人民调解和法院诉讼为最后保障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

在司法环节， 人民法院要注意将法理和

人情相结合， 提高司法公信力， 在个案环节

实现个案救济原则， 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

正相统一的裁判， 真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签订经纪合同却无演出

起诉退还服务费获支持

王女士与北京某文化经纪公司签订了经纪代理合同， 交

纳了 3.6 万元。 因文化公司并未提供任何服务且联系不上，

王女士将文化公司诉至法院。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此案， 判决文化公司退还王女士服务费 3.6万元。

王女士称， 2017 年 9 月， 她与该公司签订 《儿童演员

经纪代理合同》， 约定王女士授权文化公司成为王女士之子

演出的合法经纪公司， 王女士之子成为公司推广的儿童演

员。 委任授权期三年， 王女士缴纳市场推广费用及艺人管理

费用 3.6 万元整。 签约后两个月内， 尚有文化公司工作人员

联系她， 称正在寻找演出机会， 但之后通过电话、 微信等联

系不到公司员工， 至公司经营场所和注册地查找， 均未果。

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联系方式、 经营地、 注册地，

向被告送达， 均未查找到该公司， 后通过公告送达了应诉手

续。 开庭之日， 该公司未出庭应诉。

法院认为， 联系不到该公司， 被告公司未举证证明或陈

述可继续履行合同， 应视为被告公司构成根本违约， 王女士

要求解除双方合同于法有据。 本案双方虽未约定服务费退还

的情形， 但从合同法基本原理出发， 被告公司提供相应代理

服务系其收取推广费和管理费的基础， 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存

在收取费用的正当基础事实。 最终，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开发商逾期未交房

法院判决赔偿

近期，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合同纠纷案， 依

法判决被告 B 房地产公司限期内向原告 A 公司交付房屋，

并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且还需支付相应违约金。

2017 年， A 公司与 B 公司、 谢某签订了 《土地买卖合

同》 约定 A 公司将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 B 公司、 谢

某； 出让价款除由谢某支付 60 万元、 代 A 公司清偿该宗地

上的 260 万元抵押贷款本息外， 另由 B 公司以开发建设的

13套房作抵； B公司须在 2017年 7月 30日前办妥房屋预售

许可证， 将交付给 A 公司的 13 套房屋备案登记在 A 公司指

定客户名下， 并由 B 公司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 任何一方

不得单方面无故解除合同， 违约方赔偿由此而给对方造成的

一切经济损失， 并赔偿违约金 200万元。 2019年 3月， B公

司尚有 3 套房未交付， 且已交付的 10 套房没有办理不动产

产权证。 A公司一纸诉状将 B房地产公司、 谢某诉至法院。

B公司辩称， 剩余三套房未交付原因在于迟延交付房屋

并不是被告 B 房地产公司故意拖延， 而是因为签订合同时

原告交付的红线图纸被政府否决， 需要被告重新办理手续，

因此， 不同意支付原告 200万元的违约金。

法院认为， B 公司是部分违约， 故 A 公司主张的违约

金， 仅根据违约比例支持相应违约金 461538元。

彩礼闹纠纷

调解促和谐

近几年农村彩礼疯狂飙升至十几万元， 因彩礼产生的

纠纷也屡见不鲜。 在河北省博野县北杨镇就发生了一起因

彩礼引发的纠纷。 那么分手后， 彩礼该不该退还呢？

博野县北杨镇南祝村女青年魏某某经媒人介绍与天津

市小伙子王某某建立了恋爱关系， 按照习俗， 王某某给付

魏某某彩礼 18 万元。 在随后的交往中， 王某某多次给魏

某某买衣服首饰等， 花费近 3万元。 随后， 双方产生矛盾

分手， 王某某多次向魏某某讨要彩礼和其他经济损失 21

万元。 双方言辞激烈互相指责， 矛盾迅速加剧。 7 月 30

日， 王某某多次催要未果后诉至河北省博野县人民法院。

承办法官考虑到婚约彩礼纠纷涉及个人隐私， 一旦开

庭审理势必会影响双方当事人， 决定以调解为先。 一方

面， 多次到女方家中做思想工作， 另一方面， 电话联系王

某某， “男女交往双方势必会产生经济费用， 何况衣服首

饰这些消费品是你自愿为人家购买的， 现在分手了把这些

细账也要算清反倒显得咱们有些小气， 你想想是不是？”

经过法官几番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最终双方于近日达成

和解， 两人当日签订民事调解书： 女方于三个月内返还男

方王某某彩礼款款 18 万元， 其他事宜双方互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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